
局属科级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流程图

	依据机构设置、职数配备、向局党委呈报可任免职位


                                                    

	组织民主推荐和进行资格审查


       

	进行资格审查



	向局党委汇报民主推荐、资格审查情况


	局党委酝酿、会议决定拟选拔任用考察对象


       

	组织考察，形成书面考察材料、向局党委汇报考察情况



	局党委酝酿、会议讨论决定（票决）拟任免人员名单（纪检监察科级职位应事先征求市纪委意见；市建设系统培训教育中心、市房地产交易所、市建筑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中心科级职位应事先征求市国资委党委意见）


         

	公示拟提拔任用人员基本情况


               

	填制《干部任免审批表》，按干部管理权限报市公务员局、组织部备案（审批）



	制发干部任免文件


              

	局党委指定人员同任免干部谈话



	将有关干部任免材料归档


承办科室：人事科    投诉电话：8595859（市监察局驻市住建局监察室）



















